	单位
	湖南省湘南监狱

	会见规定
	1.罪犯每月会见一次，每次会见人员不超过3人。
2.会见人员必须是罪犯的直系亲属（含直系姻亲和罪犯亲兄弟、亲姐妹）、监护人。无直系亲属、因客观原因委托旁系亲属或原单位领导和其他对罪犯帮教有利的人会见的，应当出具街道办或居委会的关系证明等有效材料，必须经狱政管理科和监狱领导审查同意。
3.首次会见的，需提供能证明本人身份的有效证件和与罪犯关系的有效证明（如本人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所在村镇居委会、街道办事处或所在单位出具的与罪犯关系证明等）前往监狱会见中心进行审核，不能提供有效证件、证明的，不予办理会见。首次会见后，后续会见工作凭本人身份证可直接前往会见中心办理会见手续。
4.涉黑、涉恶类重点罪犯每次会见需提供能证明本人身份与罪犯关系的有效证件、证明（如本人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所在村镇居委会、街道办事处或所在单位出具的与罪犯关系证明等）前往狱侦科进行审核，办理会见手续。
5.会见时间：上午8:30-11:00；下午14:30-17:00（冬季）15:00-17:30（夏季）
[bookmark: _GoBack]6.具体会见日期安排可在“湖南省湘南监狱”微信公众平台查询，以监狱最新公布为准。您每月可以选择其中任何一个规定的会见日前来会见（遇国家法定节假日停止办理会见），如果不在规定的会见时间，将不予办理会见手续，敬请谅解！国家法定节假日前一周开放会见的，以具体通知为准。
    7.为方便特殊群体会见，监狱已开通远程探视，具体按远程会见规定执行。

	通讯邮汇规定
	1.在我狱服刑期间，罪犯可以通信、拨打亲情电话，来往信件及通讯依法接受监狱人民警察的检查、监听。
2.需办理亲情电话号码登记的，请您携带户口本复印件或与罪犯关系有效证明、亲情号码所有人开户证明或近期的手机缴费凭证，到罪犯所在监区办理，每位罪犯最多登记3个亲情号码。
3.罪犯的衣食住均由国家保障，请切勿通过邮汇的方式，给您的亲属邮汇衣服、食物、生活物品、药品等。监狱严禁两违品（违禁品、违规品），传递、保管、使用两违品将给您的亲人和监狱带来伤害。如需汇款，可通过建设银行转账方式办理，按照您亲属的唯一生活卡账号完成对公转账。

	联系方式
	监狱地址：湖南省耒阳市水东江振兴南路890号
邮编：421800
湘南监狱会见中心服务热线电话：0734-4375201



 

